
第三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在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体系框架下，依据国家下发的林草湿调

查监测底图，完成我省 2023年林草湿调查监测的图斑监测、样地调

查、质量管控、数据库建设、统计分析等任务，掌握全省森林、草原、

湿地资源现状和变化情况，科学评价森林、草原、湿地资源质量和生

态状况，并做好数据汇交共享以及与国土变更调查工作的协同衔接。

为科学开展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林草资源监督管理、林长制督查考核、

编制林草发展规划、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等提供决策支撑，为实现

林业草原国家公园“三位一体”高质量融合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施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推动林草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信息服务。

（二）采购项目预（概）算

总 预 算：10532500.00元

（三）采购标的汇总表

包号 序号 标的名称
品目

分类编码

计量

单位
数量

是否

进口

分包

要求

/ 1

海南省森林、草

原、湿地调查监测

项目

/ 项 1 否 不分包

（四）技术商务要求

（1）技术要求

1.图斑监测数据汇总

开展全省 18市县单位的图斑监测年度更新成果数据库属性检查、

图形检查与修正，矢量数据汇总及数据入库等工作，获取森林、草原、

湿地、荒漠化种类、数量、分布现状及其变化数据。

2.样地调查



2.1.森林样地调查

根据《全国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技术方案》（以下简称《技术方案》）、

《全国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技术规程（试行）》（以下简称《技术规程》）

要求，设置森林样地并开展调查。

a.样地判读。对全部样地进行遥感判读，对需要调查的按照连清

要求进行外业调查。我省今年森林样地需实地调查共 568个样地，其

他森林样地通过遥感判定植被覆盖类型是否显著变化。

b.样地调查。对需要现地调查的样地进行地面调查。主要调查流

程包括：样地定位、周界测量、样地因子调查、样木因子调查、拍摄

现场照片、样地所在图斑调查。森林样地外业调查使用全国森林资源

综合监测外业采集系统软件。

c.样地属性更新。对于遥感判读样地，经判定没有明显变化样地

的属性，采用生长模型或回归模型进行更新。

2.2.草原样地调查

根据《技术方案》、《技术规程》要求，设置草原样地并开展调查。

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一布设，海南省草原样地共 120个，采用综合

监测草原样地调查软件开展外业调查。

2.3.湿地样地调查

根据《技术方案》和《技术规程》要求，设置湿地样地并开展调

查。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一布设，海南省湿地样地共 481个，湿地

样地外业调查使用全国森林资源综合监测外业采集系统软件。

2.4.国际、国家重要湿地生态状况监测评估

根据《技术方案》和《技术规程》要求，以海南东寨港国际重要

湿地，海口美舍河、东方四必湾、儋州新盈国家重要湿地作为样地进

行现地监测。

3.数据建库

采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以及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分别建立林草湿荒图斑监测数据库、林草湿样地调查数据库、林草湿

荒调查监测支撑数据库。

4.统计分析

4.1.逻辑检查

对汇交的图斑监测数据进行空间拓扑关系、属性数据的完整性、

合理性和逻辑性、图斑和属性数据的关联性等检查。对调查样地汇交

的样地（方）库、样木库等进行代码合规性、取值合理性，以及样地

和样木因子逻辑关系等检查。

4.2.数据预处理

对样地、样木、样方调查因子进行预处理，包括立木材积、生物

量和碳储量的计算、鲜草产量和干草产量计算，生长量和消耗量的计

算，目测样地、跨角样地的处理等。

4.3.储量数据耦合

以林草资源面积数据为基础，结合样地调查获取的蓄积量、碳储

量、产草量等储量数据，按分层抽样方法估测全省和各市县储量，再

按分级控制和平差原则逐级落实到乡镇、村和图斑，实现储量数据的

点面耦合。

4.4.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国家森林资源智慧管理平台，关联前后两期图斑监测数据库，

获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种类、数量、分布现状及其变化数据。

通过样地调查数据及派生的现状数据和生长消耗数据，经数据预处理

过程，体现到样地水平上，以样地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获取森林、

草原、湿地资源的储量、质量、结构及其变化数据。

5.成果提交

上报的主要成果包括数据库、统计表、图件、成果报告等。

5.1数据库。包括林草湿荒图斑监测数据库、林草湿样地调查数

据库、林草湿荒调查监测支撑数据库。



5.2实地举证成果。在外业调查时，通过现地验证形成的实地举

证成果。

5.3统计表。包括林草湿资源（与荒漠化/沙化）统计表、林草生

态统计表、重点区域统计表。

5.4图件。包括资源现状图、专题分析图、生态评价图。

5.5报告。包括海南省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项目报告，国

际、国家重要湿地监测报告，质量检查报告等。

6.基础数据要求

6.1平面坐标系统采用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6.2高程系统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

6.3地图投影方式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其中，1:2000、1:5000、

1:10000标准分幅图或数据，按 3°分带；1:50000标准分幅图或数据，

按 6°分带。

6.4遥感影像原则上采用调查年度时相为 6-9月的遥感数据，突

出植被信息；空间分辨率优于 2m；图像中云、雾覆盖面积少于 5%，

且不能覆盖在重点区域（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工矿占地等）。

7.精度要求

7.1样地定位精度优于 1m。复位样地周界长度误差应小于 1%，

新增或改设样地周界测量闭合差应小于 0.5%。

7.2面积计量单位采用平方米（m²），精确到 1m²；面积统计单位

为公顷（hm²）。

7.3林木胸径精确到 0.1cm；树高精确到 0.1m。森林蓄积量精确

到 0.1m³；每公顷蓄积量精确到 0.01m3/hm²。

7.4草原植被盖度测量误差小于 5个百分点；植被高度测量误差

精确到 1cm；产草量测量误差精确到 5g/m²。

7.5在优于 1:10000的比例尺上，图斑界线的区划误差不得大于

0.5mm，不明显界线不得大于 1.0mm。



7.6生物量和碳储量计量单位采用千克（kg），精确到 0.1kg；统

计单位为吨（t）。生物量、碳储量精度 90%以上（按可靠性 95%计算，

下同）。

7.7森林蓄积量：活立木蓄积量精度要求在 90%以上。

7.8林木总生长量：活立木蓄积量要求 85%以上。

7.9草原产草量精度：要求在 85%以上。

7.10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精度：要求在 90%以上。

8.其他技术要求

8.1图斑区划调查以市（县）级单位为调查基本单位。

8.2林地、草地、湿地区划最小面积 400m²，细碎小斑按边界相

邻原则合并。对于小于最小图斑面积的孤立林草湿图斑予以保留。林

带采用面状图斑表示。

8.3因季节性涨水、遥感影像阴影、卫星侧视角及影像校正误差、

人为落图位移等导致图斑边界变化，现地未发生变化的，根据实际情

况修正，如不能准确确定偏移情况则维持原小班界不动。

8.4图斑发生合并、分割等变更时，应当保持与原图斑面积一致。

8.5固定样地复位率要求达到 98%以上；固定样木复位率要求达

到 95%以上。

（2）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海南省境内，具体由采购人指定。

2.合同履行期限（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到 2023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3.质量标准：合格。

4.付款方式：具体以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自行协商。

5.验收：项目结束后，成交供应商须配合采购单位做好项目验收

工作。

6.报价：供应商报价应当为总价包干价，包括但不限于前期准备



工作、图斑监测、样地调查、数据库建设、统计分析、以及协助采购

人办理数据汇交共享、协助采购人与国土变更调查工作协同衔接、成

果报告编制、成果文件印刷、专家评审费用及相应后续服务等所有相

关工作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含咨询、会议、差旅费、设备、安全费、

协调费、管理费及税金等所有费用）。

7.知识产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供应商服务时免

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

出侵权指控，成交人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8.其它

（1）供应商须以保证优质的服务质量为服务目标，不得恶意低

价竞标。评标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

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将要求其

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响应将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2）其他未尽事宜以合同签订为准。


